威海市文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要素清单
	序号
	执法类别
	应提交的审核资料
	审核要素

	1
	重大

行政处罚
	1、现场检查记录、询问笔录等执法文书；

2、相关证据资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3、拟制的行政处罚决定类文书；
4、《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申请表》等材料。
	（一）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法，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违法事实是否查清；（三）违法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材料是否齐全；（四）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

（五）行政执法决定是否适当；（六）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七）是否有超越本机关职权范围或滥用职权的情形；（八）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齐备；（九）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十）其他依法应当审核的事项。

	2
	重大

行政强制
	查封、扣押与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财物;查封、扣押直销企业与直销活动有关的材料和非法财物;查封、扣押与传销有关的资料、财物、场所;查封、扣押非法生产、销售的军服或者军服仿制品;查封、扣押与涉嫌违法广告直接相关的广告物品、经营工具、设备等财物;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是假冒专利的产品;查封、扣押侵权物品;查封、扣押违法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及场所等;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或者有其他严重质量问题的产品，以及直接用于生产、销售该项产品的原辅材料、包装物、生产工具的查封或扣押;对制造、销售未经型式批准或样机试验合格的计量器具新产品以及进口或销售未经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型式批准的计量器具的封存;对违反《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生产、销售、使用、运输产品、原材料、设备、运输工具、场所等的查封、扣押;对不符合特种设备安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特种设备的查封、扣押;对涉嫌掺杂掺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或者其他有严重质量问题的棉花、茧丝、麻类、毛绒纤维以及专门用于生产掺杂掺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棉花、茧丝、麻类、毛绒纤维的设备、工具的查封或者扣押;对不符合安全要求的食品、认证产品等查封、扣押及对场所进行封存;对涉嫌无照经营的场所、物品等查封、扣押;对问题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及有关物品、场所的查封、扣押等。


	1、现场检查记录、询问笔录等执法文书；2、相关证据资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3、拟制的查封扣押类文书；4、其他等材料。
	（一）行政执法机关主体是否合法，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二）主要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三）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四）是否符合采取强制措施的条件，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五）是否有超越本机关职权范围或滥用职权的情形；（六）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齐备；（七）其他依法应当审核的事项。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行政决定书及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2、当事人的意见及行政机关催告情况说明；3、申请强制执行标的情况说明；4、拟制的强制执行申请书；5、其他等材料。
	（一）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是否已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二）是否已按规定时限下达《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三）是否有查封、扣押的财物可依法拍卖抵缴罚款；（四）申请强制执行是否符合其它法定条件。（五）其他依法应当审核的事项。


